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，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，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、环境卫生标准的违法建筑或设施。
   （二）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以及利用失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权，行使对临时、临街建设工程超过批准使用期限不拆除的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三）行使园林绿化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四）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五）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六）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，以及有照但不按执照规定场地经营而进行店外经营、店外作业的商贩的行政处罚权，行使对自产蔬菜和农副产品未进入政府指定地点销售的行政处罚权，行使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权，行使对破损或者残缺等影响市容的广告行为的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七）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乱停乱放车辆、当路摆摊设点、堆物作业等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。
   （八）履行省、株洲市、醴陵市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职能。
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本大队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牛皮癣清洗等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991.62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946.62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5万元；上年结转30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991.62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.72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40.43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949.47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851.62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195.38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4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处理突发抢险专项支出、工伤治疗专项支出、队伍学习培训专项支出、服装专项支出、专用执法设备、治理牛皮癣专项支出六项支出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66.03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0.05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8.03万元；比上年减少0.05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执法用车运行维护费58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